 《食品机械 微波法含水率测定装置》编制说明

（征求意见稿）

一、 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本项目是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2025年第二批行业标准制修订和外文版项目计划（工信厅科函〔2025〕312号），计划编号2025-0389T-JB，项目名称“食品机械  微波法含水率测定装置”进行制定，主要起草单位为新疆奎木星测控技术有限公司、XXX、XXX、塔里木大学、第一师阿拉尔市果业行业联合协会、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西安飞达雷达技术有限公司、阿拉尔食品药品检验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棉麻有限责任公司和中国包装和食品机械有限公司等单位。计划应完成时间为2026年。

（二）主要工作过程

1.起草阶段：计划下达后，2025年7月28日标委会组织各起草单位召开了项目启动会，成立了标准起草工作组，提出进度安排。2025年8月起草组赴设备制造企业和部分用户开展了调研，广泛收集了技术资料和相关企业标准；经研究分析、资料查证，在原有标准草稿的基础上，经标准编写小组多次讨论，于2025年8月15日完成标准草案初稿，经多次研讨和认真修改，于2025年9月5日形成征求意见稿，经组长审核后报至秘书处。

2.征求意见阶段：

3.审查阶段：
4.报批阶段：

（三）起草单位及分工
1.本标准由新疆奎木星测控技术有限公司、XXX、XXX等单位起草。
2.主要成员：
3.所做的工作：
二、 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一）标准编制原则

1.本标准编制遵循“产业发展、市场需求、重点突出、成套成体系”的立项原则和“面向市场、服务产业、自主制定、适时推出、及时修订、不断完善”的编制原则，在编制过程中，与技术创新、试验验证、产业推进、应用推广相结合，开展标准文件的起草、修改、审查、报批等各项工作。参考国家相关法规、标准和文献资料，结合调研情况，科学地确定标准体系框架，并对其进行详细的说明。
2.本标准编制遵循适用性原则，与我国现行食品法律、法规协调一致。为了适应微波法含水率测定装置生产行业的快速发展，结合现在的实际情况，整合现行法规和标准，保持制定标准规范性指标的一致性，引导行业应用先进工艺和技术，规范企业行为，保障食品安全。
标准在结构编写和内容编排等方面依据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进行编写。

3.本标准以制定方式进行起草。

4.为了利于对本标准的理解，本标准适当采用表格、图片和文字表述，尽可能清楚、准确和简练，保证标准的适用性。
（二） 标准主要内容

1.范围及引用标准说明
本文件规定了微波法含水率测定装置的产品型号、技术要求，描述了相应的试验方法，规定了检验规则及标志、包装、运输与贮存的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微波法含水率测定装置的制造。
2.基本参数说明

——测量时间（s）：测量时间是微波法工作效率的一项重要参数，也是反应代表性和准确性的重要参数之一，能直接影响设备的工作效率，本标准规定测量时间不包含原料准备时间，记录从开关按钮按时到计算出含水率测量结果的时间，经起草组讨论，确定测量时间不应大于30s。

——含水率测量范围（%）：食品及食品原料中含水率是使用、存储的重要指标之一，含水率大小决定了使用方法以及储存条件，经标准起草组专家讨论，将含水率作为本标准的主要参数进行说明，含水率是样品实际含水质量与样品总质量的百分比。本测量方法中确定含水率的测量范围是5.0%-35.0%。

——含水率测量误差（%）：本方法测定的含水率与按照国家标准方法GB 5009.3测量的含水率的差值与标准方法测量的含水率的百分比。一般情况下标准方法为实验室方法，蒸馏法、烘干法等，本标准中是采用微波法，选取对比国家标准的方法选用GB 5009.3，烘干法，从而确定微波法测量的准确度误差。

——重复性误差（%）：重复性误差是反应一台设备稳定性以及测量精度的重要标志，本标准中规定在常温环境下，随机抽取1份样品，按照说明书规定的重量进行称量，利用含水率测定装置在保证测量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测量样品的含水率3次，按公式计算重复性误差。
——微波功率（mv）：由于本方法是利用微波衰减测量含水率，不是利用大功率微波烘干，为了避免微波辐射伤害，本项目规定了微波发射功率不得大于10毫瓦，微波辐射约为常规手机的1/10，从而保证微波辐射在人体可接收的范围内。
3.技术要求说明

技术要求分为一般技术要求和各分项技术要求，各技术要求情况说明如下
工作条件：含水率测定装置工作应在-20 ℃~40 ℃、湿度不大于90%，工作面应平整稳定，不应有强光、强气流和电磁干扰的环境的使用。
材料要求：含水率测定装置的结构材料应符合GB 16798的规定。含水率测定装置所用的原材料、外购配套零部件应符合使用要求，应有生产厂的质量合格证明书，否则应按产品相关标准验收合格后，方可投入使用。

加工要求：含水率测定装置零部件的机械加工应符合SB/T 223的规定。含水率测定装置表面涂漆应符合SB/T 228的规定。

（4）零部件及系统要求：含水率测定装置机械零部件如有涂装，应在涂装前进行验收。微波模块应进行衰减校准检查。各旋钮、按键功能应旋转正常。安装软件应能和电脑连接，应能读取微波空载示值及测量结果数据，操作及显示单元清晰完整。软件应能选择不同类型被测物品建立对应模型检测含水率，模型中应有温度补偿。应配备自检软件，应有自检功能。含水率测定装置电源应有工作指示灯及电量显示。软件应具有数据存储功能。

（5）装配要求：含水率测定装置装配技术要求应符合SB/T 224的规定，关重件入厂检验及调试检验记录齐全。含水率测定装置零部件的连接应可靠，零部件拆卸、安装应方便，便于更换维护。微波发射模块和微波接收模块位置应准确，两者中心应重合。装置齐套性满足要求，不得有缺项，装置所有内部线路、印刷电路板（PCB）以及各类电气接口的接插件，必须安装牢固、接触可靠。不应有脱落、松动，接触不良和机械损伤。接口插件具有防插错措施。
（6）卫生安全要求：含水率测定装置的结构卫生及可洗净性应符合GB 16798的规定。各润滑部位不应有渗漏油现象。表面应平整、光洁，不应有明显的凹凸不平等现象，不应存在死区。
（7）电源要求： 设备配置可充电电池，在电池充满或电池电压超出正常工作范围时，设备有告警提示，使用可更换电池供电的设备，具有防止电池反接的设计，电池采用便于拆卸的模块化安装方式，配备电池容量应能保证设备在正常状态下，至少能连续测量100次试验或保持2h以上连续工作。
（8）性能要求：性能要求中规定了便携式微波法含水率测定装置空载和负载下的要求，要求空载开机后应能正常工作，运转平稳，启动灵活，动作可靠，无卡塞、阻滞、异响和异常发热现象。负载情况下，应能够测量食品级食品原料，测量取样量应在200g-1000g之间，具体根据不同型号以及说明书规定的重量进行取样测量；规定测量时间不得大于30s；在电量满足情况下，连续测量工作不少于100次；取样精度误差不大于1%；测量误差和重复性误差均不大于10%；设备的含水率测量范围应在5%-35%之间，满足-20℃-40℃之间的环境使用要求。
4.试验方法说明

（1）试验环境：试验环境选取在平整实验台，由于本装置应用于食品原料收购、加工以及食品产品在不同场合的测量，环境温湿度满足-20℃-40℃，湿度低于90%的试验环境，在产品型式试验中需要进行低温和高温的环境试验验证。试验对象选择当季或者库存食品原料如：红枣、小麦、玉米、稻谷等食品类农副产品进行试验。

（2）材料检查：检查含水率测定装置材质报告单及质量合格证明文件。

（3）加工要求检查：按照图样技术文件的规定采用目测或选择相应精度的检验工具、量具检查零部件的机械加工质量；按照SB/T228的规定检查表面涂漆质量。

（4）零部件及系统检查：零部件主要检查机械零部件检验数据记录表或者批量合格证，电子元器件检验验收或调试记录合格证；微波衰减校准检查采用衰减模块或衰减器检查是否在设定范围之内；各旋钮、案件功能应正常和安装牢靠，通过目测检查设备开机后软件显示界面，是否有测量物品种类选择，校准及数据读取功能，出现故障自检软件故障检查的功能，将设备和电脑连接，数据是否能从设备上读取。

（5）装配检查：按SB/T224规定的检查设备装配情况，检查关重件入场检验及调试检验记录，目测及触摸检查设备零部件的连接情况，选用响应精度的检验工具，量具检验外露零部件接合处、微波发射模块和微波接收模块的装配质量，开机后目测各模块的功能、开机、校准是否正常。

（6）卫生安全检查：采用目测或触摸检查设备机械结构的卫生情况，开机运转，检查是否有设备渗（漏）油现象，检查设备表面是否干净卫生。

（7）电源检查：使用电池供电的设备，目视检查并按说明书操作进行充电或更换电池，在满电情况下，采用连续负载工作100次或连续工作2h，观察设备状态是否出现电量不足或者欠压提示，设备状态异常和出现电量不足或者欠压均判断为电源电量不足。

（8）性能试验：取样要求采用1g的电子秤称量样品，取样重量参照说明书，要求在200～1000g范围内，空载试验要求能够连续运行100次或连续运行2h，检查运转情况和工作稳定性，包括启动动作的灵活性，报警功能的可靠性等。按照操作和维护手册进行负载试验，负载试验不少于2h或连续测量100次，检查含水率测定装置中在满负荷条件下运行的平稳性及可靠性，操作开关、报警装置和过载保护的可靠性，测量机构动作及性能参数指标等同时得到检查。将被测样品放置于含水率测定装置检测位，打开秒表准备计时，按仪器检测按钮后开始计时，仪器开始进行样品含水率，仪器显示含水率测量结果后秒表计时结束，读取秒表计量时间，测量三次，三次测量结果均应满足要求。连续测量实验结合负载试验进行，每30s按一次测量按钮（开关），测试实验连续不少于2h或者运转100次，各机构运转正常。测量误差试验时，按照要求，随机将需要测量的样品分成三份，每份样品按照说明书进行称量，用含水率测定装置分别测量3份样品的水分含量，记录3次测量结果。按照GB 5009.3规定的方法测量该3份样品的水分含量，记录3次测量结果。按公式（1）计算测量误差，计算三次测量的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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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δ——含水率测量误差，%；

mpi——含水率测定装置测量第i份样品的含水率，%；

ms2——国标方法测量第i份样品的含水率，%。
重复性误差测量是在正常工作时，随机抽取1份样品，样品按照说明书规定进行称量。利用含水率测定装置在保证测量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测量样品的含水率3次，记录3次测量结果，按公式（2）计算重复性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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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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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复性误差，%；

mmax——含水率测定装置3次测量样品的含水率的最大值，%；

mmin——含水率测定装置3次测量样品的含水率的最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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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水率测定装置3次测量样品的含水率的平均值，%。

高低温环境试验室将含水率测定装置分别在（-20±2）℃和（40±2）℃温度环境下放置2h，在该环境下目测检查装置开机情况和测量机构动作是否正常。
试验方法涉及材料检查、加工检查、零部件及系统检查、装配检查、卫生安全检查、机械安全检查、电气安全试验、性能试验等，均有相应的试验方法或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可直接引用。
5.检验规则说明

微波含水率测定装置检验包括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其中，出厂检验要求每台必检，检验项目主要是零部件及系统检查、装备检查、卫生安全检查、电源检查，抽样检查空载实验、负载试验，测量时间试验、连续测量次数实验、测量误差实验、重复性误差实验、高低温环境试验等项目，装配后进行标牌检查以及技术文件检查、装箱附件检查。型式检验则根据具体情况而定，正常情况下满三年至少检验一次，或者停产后复产，生产地址变更、转产等情况下开展型式检验。型式检验项目为本标准的全部项目。

6.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说明

（1）标志：如果设有标牌，标牌应固定在含水率测定装置的平整明显位置，标牌应清晰、美观、耐久。

（2）包装：含水率测定装置出厂应提供随机技术文件，并装入包装箱。含水率测定装置的包装应符合GB/T 191的规定，包装型式应符合运输装卸的要求。
（3）运输：含水率测定装置应小心轻放，避免雨淋；防止碰撞，不应损坏产品；按包装上指定朝向置于运输工具上。

（4）贮存：含水率测定装置应贮存在通风、清洁、阴凉、干燥的场所，远离热源和污染源，避免与有害物品混放。

（三）解决的主要问题
本标准主要解决了大量取样并快速测量食品类物料含水率所用装备微波法含水率测定装置的材质选用、制造质量、测试方法、性能等无标可依的不规范问题，规定了微波法含水率测量装置的命名，工作方式，测量效率，测量精度误差以及适应环境温度等要求。同时提出了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有效规范了含水率测量装置设计标准和生产能力。本标准填补了国内空白，解决了便携式微波含水率测定装置行业标准“从无到有”的问题，为含水率测定装置的推广应用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为指导和规范含水率测定装置的设计、制造、性能试验以及产品验收提供了依据，标准实施后，可以被含水率测定装置的设计、制造、使用、监督等单位广泛采用，有利于指导制造、使用、运输、储存等管理工作，有利于产品质量管控和提高企业技术水平，有利于产品推广应用和提高市场竞争力。具体内容如下：

（1）一般要求中提出了产品应满足的使用环境要满足-20℃-40℃的使用环境，因此在电子元器件选型和设计当中应当考虑设计冗余，不能以常温考虑元器件的应用，对测量样品的重量有规定，应满足200g-1000g之间，也就确定了基本的结构应便携，同时满足测量重量的要求。机械结构材料应符合GB 16798《食品机械安全要求》，材料满足强度、刚度以及使用稳定性要求，与食品接触的材料应符合GB 4806.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通用安全要求》的规定。
（2）标准的加工和零部件要求为产品提供了质量保障，要求零部件的机械加工应符合SB/T 223的规定，表面涂漆应符合SB/T 228的规定。零部件装配应有检验合格记录表或合格证方可进行投产。尤其是对微波模块需要采用标准体对衰减进行分类和检验验收，避免因为电子元器件功率误差引起测量误差。标准中规定采用微波法测量物品含水率应有温度测量，并用来进行温度补偿，
（3）由于便携式微波含水率测定装置采用的毫瓦级微波，标准中规定了含水率测定装置的装配要求，规定微波发射和接收中心的重合设计和装配要求，从而保证设计和应用的精度要求，要求系统应用的软件应能和PC电脑连接，保证数据的存储和导出，并对设备提出开机自检校准的要求。

（4）关于含水率测定装置使用过程方面的要求提出应运行平稳，运动零部件动作应协调、准确。操作时动作应灵活，无卡滞现象和异常声响；对外观质量的要求为含水率测定装置的外表面应清洁、平整，不应有明显的机械损伤，不应有易对人体能造成伤害的尖角及棱边。

（5）标准中规定了测量效率、连续工作次数或时间、取样范围以及测量误差等技术要求、试验方法和检验规则，规定了产品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要求，为含水率测定装置的设计、制造、性能试验、产品验收、使用、质量监督、检测等提供了依据和技术支撑，规范和指导含水率测定装置的设计、生产加工和验收，为产品推广应用和提高市场竞争力起到规范作用。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分析

1.标准起草组在认真考察和了解含水率测定装置试验验证情况，查阅了含水率测定装置试验报告等相关资料，全面考察了目前国内含水率测定装置达到的技术水平，综合对比分析后，确定了含水率测定装置的基本参数，基本组成，测量原理和测量效率、满足精度要求等。其测量时间是根据微波扫描物料截面大小确定，取样重量根据物料体积和建模参数确定，微波天线由发射和接收成对组成，要求天线中心应对齐，如果是上下布局，一般是下面发射，上面接收，尽可能减少电磁干扰。微波法的测量优势在于取样量大，测量快速准确，因此规定了样品的重量和测量时的取样要求。由于食品原料收获期在北方有可能是冬天，温度会达到零下，因此要求能够测量在-20℃条件下的物料含水率，从而确定真正的含水率，这也是微波法不同于电阻法的重要特征之一。作为便携式设备，需要稳定的工作，因此提出了连续工作时间或测量次数的要求，如果有故障，相关软件应进行提示。按照本标准提出的相关技术要求，提出试验方法，并对相关技术性能指标进行检测、验证。

2.微波法含水率测定装置主要技术指标按照下列方式进行试验验证：

试验地点：在新疆阿拉尔市新疆奎木星测控技术有限公司进行环境适应性等相关验证
试验时间：2025年8月1日~2025年9月30日

试验条件：试验环境温度：10 ℃~28 ℃

试验物料：红枣、小麦
设备型号：微波法含水率测定装置P-MW-500  1台
微波法含水率测定装置P-MW-400  1台
具体试验验证结果如下：

测量取样量检测
含水率测定装置的物料取样采用配套专用的容器，本次所用便携式微波法含水率测定装置的容器外壁采用铝合金金属材质，屏蔽四周杂波，底部采用透波材料，便于微波穿透测量。容器高度尽可能与微波发射和接收距离相近，加工后筒形容器高度153mm，内部直径140mm，计算可容纳体积约为：2.35L，按照小麦容重680-760范围，大约可以容纳1598-1786g，满足测量不小于1000g的要求。水稻、大米等容重相近，均可满足取样要求。对于红枣，不同类型、不同含水率装满取样桶进行称重测量，数据见下表。

取样容器取样重量检测结果
	取样灰枣含水率%
	15±1
	20±1
	25±1
	30±1
	35±1

	灰枣重量g
	505
	516
	532
	552
	571

	取样骏枣含水率%
	15±1
	20±1
	25±1
	30±1
	35±1

	骏枣重量g
	465
	498
	512
	531
	556


    该容器取样量在465g-571g之间，满足标准规定的200g-1000g的取样要求，为了测量准确并满足所有类型红枣含水率的测量要求，此设计应取下限进行建模，因此微波法含水率测定装置如果测量红枣，应取样400g。
    通过试验数据，红枣取样400g可满足灰枣及骏枣含水率测量要求。

测量时间检测
将装有样品的测量桶放置在检测位，按开始检测的开关，装置开始测量物料含水率，采用秒表进行计时。通过对两台设备各测量三次，记录时间均在20±0.2s之内，满足标准文件规定的不大于30s的测量要求。
测量误差及重复性误差试验
将含水率测定装置测量的红枣，首先对红枣进行烘干法标定，选取三份红枣样品，采用卤素灯进行烘干自动测量，之后称量该批红枣重量，进行喷雾加水润湿，再测量，再加水，再测量，测量三个层次，根据计算得出三个标准含水率，同时用便携式微波法含水率测量装置测量三次样品，将结果进行比对，数据如下：

含水率测量误差及重复性误差试验结果

	试验次数
	1
	2
	3

	红枣重量g
	4236
	4412（加水176）
	4615（加水203）

	烘干法均值%
	15.36
	18.7（计算值）
	22.3（计算值）

	烘干法测量%
	15.62
	15.11
	15.35
	—
	—
	—
	—
	—
	—

	微波法%
	15.4
	15.5
	15.4
	18.2
	18.5
	18.8
	23.1
	22.8
	22.0

	微波法均值%
	15.43
	18.5
	22.63

	测量误差%
	0.2
	-1.1
	1.5

	重复性误差%
	0.6
	-3.2
	4.9


由以上试验数据可见，设备对同一批红枣从15%左右的含水率到23%左右含水率进行测量，测量误差从-1.1%到1.5%，满足含水率测量误差在10%以内的测量要求。

重复性误差从-3.2%到4.9%，同样满足含水率装置重复性测量误差在10%以内的测量要求。
连续工作无功能性故障试验
根据新疆奎木星测控技术有限公司跟踪客户及验收测试的实际情况，同时第一师阿拉尔市果业行业协会下多个企业应用该设备，经过使用，认为产品性能稳定，未发现功能性故障，结果见下表，符合在规定的使用条件下，含水率测定装置连续运行100次，或者连续工作2小时，应无功能性故障的要求。试验情况表明，连续工作无功能故障的时间这项指标正确，方法科学，标准适用，具有可操作性。
连续工作无功能性故障的试验结果
	试验产品编号
	20241013
	20241018
	20241036

	连续工作100次
	正常
	正常
	正常

	机构动作运行
	正常
	正常
	正常

	电池电量
	正常
	正常
	正常

	测量数据显示
	正常
	正常
	正常


环境适应性试验

环境适应性试验验证在新疆奎木星测控技术有限公司高低温环境试验室进行，将两台便携式微波法含水率测定装置放置在保温箱中，开机保温，首先进行低温环境适应性试验，保温箱调至-20℃，待温度降到-20℃时开始计时，保温两小时以后，将设备从保温室拿出，测量准备好的样品，样品为常温状态，测量结果满足测量误差要求，判定满足低温环境适应性要求。将保温箱设置到40℃，待温度到40℃时开始计时，保温两小时以后，将设备从保温室拿出，测量同样的样品，测量结果满足测量误差要求，满足高温环境适应性要求。常温环境适应性在本次未做专门验证，对以往数据进行验证满足测量误差和重复性误差要求。
3.综合试验验证情况，标准起草组认为，本标准中所列出的各项技术指标正确，方法科学，标准适用，具有可操作性。

四、 明确标准中涉及专利情况
本标准不涉及专利问题。
五、 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对产业发展的作用等情况
1.产品应用情况：食品及食品原料中水分含量是重要的参数之一，含水率大小在仓储、物料，生产等各个环节都是非常重要的参数，以往因为含水率超标引起食物发霉、中毒等事件时有发生。国家市场监管部门以及相关行业对食品检验都非常重视。微波法含水率测定装置是利用微波对水分子敏感的特性，通过微波透射物料，微波的相位、幅值等发生变化，根据能量变化建立对应含水率关系，其优点是取样量大，测量快速，测量精度高，满足颗粒类、面粉类等各种食品级食品原料的含水率测定，目前主要应用于小麦、玉米、收购和仓储环节含水率的测量以及红枣在收购、加工，仓储，期货交割等多个环节的应用，相对于传统的卤素灯测量红枣，卤素灯取样三到五颗红枣，切成小颗粒，需要烘烤30-90分钟，代表性差，测量效率低，没有办法满足生产线和入库交割的要求。采用本产品，每次取样超过100粒红枣，测量时间20秒，测量效率提高100倍以上，为企业的生产加工快速检验和调整烘干工艺等提供及时的数据支撑。含水率测定装置在提高产品质量、延长保质期和保障食品安全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为食品工业的可持续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具有广阔的国内外市场前景。
2.本标准中的亮点及其作用：该标准在制定过程中，注重性能要求、可靠性和环境适应性等应用要求，规定的材料及零部件选用、加工、装配、软件系统等技术要求，使得该类型装备能够满足大部分环境的测量使用要求，规定的测量误差、连续工作时间，测量效率等，对含水率测定装置在不同场景的应用提供了保障，通过相关要求的提出和试验方案验证，保证了设备的性能指标与可靠应用。
3.本标准对产业发展的总体作用：该标准填补了食品机械超微波法含水率测定行业标准的空白，有利于指导设备的设计改进、加工制造、生产使用、维护保养、检测修理、监督管理、运输和储存等，保障产品质量，有利于产品推广应用和提高市场竞争力，推进产业技术升级，在食品及食品原料含水率检测方面提高检测效率，保障了食品安全。

六、与国际、国外对比情况

本标准没有采用国际标准。

本标准制定过程中未查到同类国际、国外标准。

本标准制定过程中未测试国外的样品、样机。

本标准水平为国内先进水平。
七、在标准体系中的位置，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特别是强制性标准的协调性
本标准属于食品机械标准体系“食品通用机械”小类“食品机械”系列。

本标准是新制定的机械行业标准，是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给出的规则制定，本标准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本标准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GB/T 5226.1、GB 16798等相关标准协调一致。
八、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重大分歧意见。

九、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建议本标准的性质为推荐性行业标准。
十、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建议本标准批准发布6个月后实施。
本标准针对微波法含水率测定装置编制，发布实施后，标委会将在工信部、中机联的协调指导下，与标准主要起草单位共同推进标准宣贯工作。

1.走访重点企业，进行现场专题宣贯：标委会组织本领域专家和标委会委员走访重点企业进行标准宣贯工作，召开专题标准宣贯会议，解读标准具体内容，结合重点企业实际情况，推进标准落地实施。

2.借助行业年会，加大宣贯力度：利用标委会年会、中国机械工程学会包装与食品工程分会年会及有关标准研讨会议、产品推介会等本领域会议，推介宣贯标准项目，增强纵深宣传力度，扩大标准的行业影响力。

3.利用现代信息工具，增强宣贯的广泛性：利用线上课程、微信公众号、网站等新媒体解读等方式开展《食品机械 微波法含水率测定装置》标准的宣贯和咨询，提升实施标准的自觉性，扩大标准的社会影响力。

通过标准的宣贯、实施、监督、评价和改进等措施，充分发挥标准作用，为企业、行业和社会服务。

十一、 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无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十二、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其他予以说明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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